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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分权影响因素及其形成路径研究
———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李　华　张瑜娟

摘要:税收分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通过收集２０１４年３５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运用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

析方法,研究各国不同税收分权程度的形成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分权受政治、经济、法治、自然和社

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单独成为其充分条件.样本国家中高税收分权的形成

共有四条路径,其中法治水平是必要条件,而民主与社会参与度接近于必要条件.此外,针对完善我国的

税收分权制度,有以下政策建议:大力发展经济,为税收分权奠定物质基础;不断提高税收法治水平,优化

税收分权的运行环境;提高民众的税收参与度,为税收分权创设主体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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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自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框架.党的

十九大提出要“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进一步凸显了完善我国央

地之间税权分配改革的重要性.学术界多数从经济层面研究税收分权问题,但是一个国家税权的分

配状况,在直接层面上受到财政体制,尤其是事权划分的影响;深层次上,则是取决于该国的政治体

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状况、历史文化传承等多方面因素,绝非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在现实中我

们也发现世界各国的税收分权程度存在多元性,从静态上看国家之间的差异很大,从动态上看,也并

非绝对的、单一的提高分权水平.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影响和形成一国税权分配模式的因素主要有

哪些? 什么样的因素组合会塑造相应的分权模式? 中国如果要完善税收体制、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

税收权力,应当如何优化外围环境基础?
关于税收分权的影响因素,大多数研究将其作为财政体制的一部分进行研究.Bahl和 Nath认

为,发达国家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收入弹性比中央政府高,经济的增长要求进一步分权;而在发

展中国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二者的联系并不确切① .Panizza使用中间投票人模型,并通过横截

面数据分析得出财政分权程度与国家规模、人均收入、民主程度以及种族结构正相关② .Bodman和

Hodge研究了政府规模对财政分权程度的影响,认为政府规模越大,各项资源越容易被中央政府所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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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会导致更低的财政分权程度①.Arzaghi还针对地方自治需求构造模型,发现地方自治需求的上

升会引起财政分权②.Canavire和 Martinez认为财政分权程度与地理因素相关③.AntonioAndrés
和 Martín指出行政能力水平偏低是高度财政分权度的必要条件,依据分析对象的不同,某些情况下

行政能力水平偏低也可以成为充分条件④.
国内文献中,谷成分析了政治体制对于中国“自上而下”的财政分权的影响⑤.蔡红英认为地方

政府间划分税权受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正向影响分权程度,还从地方政府融资的自主

程度角度分析了政治因素的制约⑥.徐永胜和乔宝云在衡量财政分权度时,认为经济因素对财政分

权程度存在影响,并把经济因素细分为收支水平及其支配权⑦.张青等认为法律制度也是影响税权

分配的重要因素⑧.王安和魏建通过对政治结构对财政分权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提高

财政分权水平;并且,在官员交流方面,当交流比例提高时,以支出衡量的分权水平在提高,以收入衡

量的分权水平却在下降⑨.董阳和罗强从理论上分析了政府支出职能的划分以及转移支付的规模对

税收分权程度的影响.李清彬构建财政支出分权与财政收入分权两个维度指标,使用回归分析方

法确定各因素对财政分权程度的影响.吴园林站在中国的大国治理角度,提出大疆域带来的复杂

化国家结构形式,多民族导致的多元化族群结构和大一统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财政

分权程度.
从总体上看,目前关于税收分权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对影响因素的总结和传导机制的

定性分析;二是不同因素影响的传统回归分析.但是前者缺乏精准的分析和对比,而后者虽然可以概

括各因素的统计特征并得出清晰的结论,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涉及的变量太多,难以避免变量

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而影响结论的准确性;其次,回归分析更多的是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难以确定因素组合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再次,跨国比较中一般均为中小样本,很难满足回归分析的大

样本要求.为了进行准确的定量分析,且寻求不同因素组合对税收分权模式的影响,同时克服回归分

析存在的局限性,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QCA)进行研究,以
寻求造成各国税收分权差异的条件变量及其组合.本文剩余主要内容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

税收分权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是分析方法与变量设定;第四部分是模糊集的比较分析过

程;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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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税收分权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一)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对于税收分权程度的影响源于多个方面,主要包括:一是国家政治结构形式的影响.政

治结构形式是一个国家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集中体现,税收分权的核心是利益关系的划分,因此税

收分权与国家政治结构形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现代国家的政治结构主要有联邦制和单一制两种

形态.其中,联邦制国家有统一的宪法和法律,但构成联邦的各成员政府在遵循联邦宪法的前提下有

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在各自的管辖区域内分别行使职权,地方与中央在法律意义上互不从属,各地方

政府平等而独立.联邦制国家的政局特点有利于税收分权而治.而单一制国家一般全国只有一个立

法机关和一个中央政府.在国家内部,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和决策的相对集中,各
级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强,因此税收分权的特征较弱.

二是政府规模.一国政府规模的大小可以用财政指标进行衡量,通常用全部政府的财政支出或

收入占 GDP的比重来表示.政府整体规模越大,资金充裕度越高,税收分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越高.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控制的经济资源往往更多,地方政府覆盖到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有利于税权的

分化.从这个角度看,政府的整体规模越大,越有可能提高税收的分权程度.但是,当政府规模越大

时,各项资源也容易被中央政府所掌握,这时就会导致更低的财政分权程度①.
三是民主与社会参与度.一个国家的民主与社会参与程度越高,公民就越能够更加充分地表达

自身的偏好,也更愿意从本地区出发关注包括政府职能、财税收支等事务,激励政府做出正向回应.
同时,地方政府也往往会积极地听取民意,确定税款征收和财政支出等事项,形成政府与民众互相约

束、互相支持的双向关系,由此有利于产生和贯彻分权的税收体制.
(二)经济因素

一方面,经济发展对于税收分权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原因是:首先,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

高,负税能力就越强,税收规模就越大,税收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越大,分
权型的税权划分体制更有可能实现;其次,不同地区存在偏好差异和资源差距,若由中央统一制定税

收政策,就无法有效满足居民的异质偏好,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税收自主权有利于满足居民对于公共

品的本地化需求;最后,税收是吸引资源、实施地区竞争的重要工具.税收分权允许地方因地制宜实

施税收政策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因此经济发展目标下可能要求更高的税收分权.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对于税收分权也可能存在负向的约束性影响,原因是:首先,随着经济发展水

平的提高,由中央政府负责的收入再分配、宏观经济稳定等职能的重要性也在提高,客观上存在降低

分权程度的可能性;其次,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对于基础设施的需求不断扩大,这种具有外部

性的公共产品一般由中央政府提供,也可能会降低税收分权的程度.
综合而言,经济发展对于税收分权程度的影响有正有负,但是一般而言负向影响明显要低于正向

影响,因此主要还是正向的影响②,即经济发展通常会有利于税权的分化.
(三)法治因素

市场经济条件依法治税的要求越来越高,税收的法治运行也是一国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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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越高,越能够有效地处理政府之间由于税权分化带来的征收成本上升的问题,国家的税权才有可

能向地方一级下放.同时,地方税制体系的构建,往往伴随着具有地方特色的税种设置和税收规定,
非常考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治理能力.当法治水平不高时,税收的运行效果不容乐观,此时如果

采取高税收分权,往往难以保证税收的规范性,征税成本会大幅增加,所以,国家往往会考虑集权式征

收.因此,国家的法治水平与税收分权程度通常是正相关的.
(四)自然和社会因素

国家疆域的宽广程度、人口数量以及民族的多寡等自然和社会因素也会影响税权的划分.领土

面积大、人口多、种族多的国家的行政成本较高,需要通过区别化管理来维护自治,保留差别,调和民

族矛盾.另一方面,公共品需求的多样化导致分权更有效率,地方公共品在区域间的外溢效应减弱,
地方自主供给成为可能,促进分权程度的提高.所以说,国家疆域、人口数量以及民族等因素正面影

响税收分权程度.

三、分析方法与变量设定

(一)QCA分析方法与分析技术

本文选择 QCA方法研究税权分配问题,原因如下:一是传统计量分析对数据的分布和样本量要

求比较高,拘泥于精确验证独立变量的显著性.而 QCA 方法在这方面要求则要低得多,并且可以有

效解释多个因素组合的影响效应.二是每个国家存在国情和环境差异,税收分权模式确定时重点考

虑的因素及其影响极有可能不尽相同,由此造成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间往往呈非对称性相关关系.
而 QCA方法可以通过讨论集合隶属关系从而很好地处理这种非对称性关系问题.

目前,定性比较分析中发展较为成熟的一共有三种分析技术,分别是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CrispＧSet,csQCA)、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ultiＧValue,mvQCA)以及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Ｇ
Set,fsQCA).其中清晰集分析是将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都赋值为０或１,运用软件构建的真值表

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分析方法操作简单同时便于理解,但是只能用于分析二分变量,同
时变量的二分取值也容易造成分析中出现过多矛盾组合,应用范围受限.多值集分析可以允许多

值变量,即将条件变量赋值为０,１,２,３,,然后利用 TOSMANA分析软件进行分析,解决了二

分赋值以及矛盾组态等问题,但仍有条件变量取值是离散而非连续的,而且结果变量取值也仍然是

二元划分等不足之处.模糊集分析方法允许对变量进行连续赋值,适用于对程度上有变化的原始

数据的分析①.
本文旨在研究影响税收分权的多种因素,大部分因素都具有程度上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很有可

能对税收分权水平有影响.综上考虑,本文将选用模糊集 QCA定性比较分析法研究高税收分权的形

成路径.
(二)变量的设定与说明

１．结果变量的设定

关于税收分权程度的衡量指标,国内学者大多使用收入总量指标,即地方税收收入在全国税收总

收入的占比,或者在此基础上加上了人均化的数据处理.此类衡量方法数据容易获得,便于国家之间

的税收分权程度的比较,但是由于税收数据的统计口径过粗,该指标难以反映真实的分权水平.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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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对税收分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及对分权程度进行跨国比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按税

权大小对地方税收收入进行了细分(见表１).考虑到地方政府税收对分权水平的影响程度不同,例如

地方政府同时决定税基和税率的税收权力显然大于只能决定税基或税率的税收权力,所以精准衡量

税收分权程度时不能将具体的税收进行简单相加.本文借鉴徐国祥等①对不同类型税收赋予不同比

重的做法,对量化百分比进行了设定(见表１)②.

表１ OECD税收自主权指标量化表

等级 特点 量化百分比(％)

A

　a１

　a２

地方政府决定税基和税率的税种

地方政府自行决定税率和税基减免

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商议后决定税率和税基减免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０

B

　b１

　b２

地方政府决定税率的税种

地方政府决定税率且中央不设定上下限

地方政府决定税率且中央设定上下限

８０

８０

７０

C 地方政府决定税基的税种 ５５

D

　d１

　d２

　d３

　d４

共享税

由地方政府决定分享比例的税种

分享比例必须征得地方政府同意的税种

分享比例由中央政府单方面通过立法改变的税种

分享比例由中央政府单方面通过年度预算改变的税种

４０

４０

３５

３０

２５

E 由中央政府决定税基和税率的税种 １５

F 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类型 ０

２．条件变量的设定

相似性和多样化是 QCA方法中选择案例(即样本国家)时应该考虑的两个关键因素.其中,相似

性是指在一个调查范围内,所选国家间应该具有部分足够相近的背景或特征;而多样化则意味着要用

较少数量样本实现最大程度的异质性,正负面相结合③.本文的样本国都属于 OECD成员国,并且在

前因变量的取值中有着明显的异质性,符合选择案例的条件(限于篇幅,本文对以上数据不进行列

示).根据惯例,对中等样本(一般样本量为１０个至１００个)的条件解释变量最好是４ ７个.根据前

文对税收分权影响因素的总结,本文构建了６个条件变量,见表２.考虑到 OECD官网公布的税收自

主权最新数据更新至２０１４年,所以本文计算所需的数据采用的是２０１４年 OECD国家(共计３５个样

本国④)的截面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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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徐国祥、龙硕、李波:«中国财政分权度指数的编制及其与增长、均衡的关系研究»,«统计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９期.
考虑到本文使用的２０１４年的数据中,C级税收自主权并没有被细分为c１、c２、c３三种情况,于是将徐国祥等(２０１６)为 C级

税收自主权设置的三个比重简化为一个量化百分比.
伯努瓦里豪克斯、查尔斯C．拉金:«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第３５页.

OECD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智利、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
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拉脱维亚、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
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



表２ 指标构建情况表

指标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内涵 变量单位 数据来源

条件变量

fed
联邦制国家为１,单一制国

家为０
无 笔者整理

scale
政府整体规模,即一般政府

消费支出与 GDP占比
％

２０１４年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

中的“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与该国

GDP计算得出

pgdp 人均 GDP 现价美元/人 ２０１４年的 WDI数据库

law 法治水平 ％
２０１４ 年 的 WDI 数 据 库 中 的 法 治

指数①

pop 人口总数 人 ２０１４年的 WDI数据库

demo 民主与社会参与度 无
The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２０１５
年公布的民主指数②

结果变量 index 税收分权程度 无
OECDFiscalDecentralization数据库中

的税收自主权

四、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过程

(一)数据校准

在模糊集分析中,对原始数据进行校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操作,研究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去确定

原始数据中完全隶属、交叉点以及完全不隶属点.只有经过校准,原始数据才会转变成模糊隶属值,
以便进行后续分析.校准不应该直接按照数据的排序,本文使用fsqca２．０软件,三个隶属值分别是

０．９５、０．５０、０．０５,根据定性比较分析相关理论,采用等分法设定锚点值.校准后(fed是二分变量,因
此不包括在内)各变量的锚点见表３.

表３ 变量的校准锚点

变量 目标集合
锚点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结果变量 税收分权度 高税收分权度 ９５．７１ ５７．１４ １８．５６

原因变量

政府规模 大政府 ２５．４９ １９．０９ １２．６８

人均 GDP 高人均 GDP １１３７８６．７５ ６４８３９．０８ １５８９１．４１

法治水平 高法治水平 ９６．９０ ６８．９９ ４１．０８

人口总数 多人口 ３０２６５１６５３ １５９４４５４２１ １６２３９１９０

民主与社会参与度 高民主与社会参与度 ９．６９ ７．５３ ５．３６

(二)必要条件分析

考虑到真值表分析的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所以在进行模糊集真值表程序分析之前,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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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法治是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全球治理指数(WGI)中的一个指标,基于由多个调查机构、智库、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和私

营部门的企业生成的３２个单独数据来源.该指标取值范围为０１００,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

２０１５年,经济学人情报社(EIU)发布一个政治生活量化指标———民主指数(DI),该指数采用０１０的评分指示,分数越低,
民主程度越低.其中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Regime)的量化指标为０ ４,混合政体(HybridRegime)为４ ６,缺陷型民主

(FlawedDemocracy)为６８,完全民主(FullDemocracy)为８１０.



原因变量进行必要条件检查,通过必要条件检查的原因条件可以从真值表分析程序中剔除.本文中

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见表４.

表４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政治结构(fed) ０．２６９５ ０．７５８８

政府规模(scale) ０．６７４５ ０．８３０１

人均 GDP(pgdp) ０．３５５７ ０．９１９６

法治水平(law) ０．９１４７ ０．７３３１

人口总数(pop) ０．１５４１ ０．９８０２

民主与社会参与度(demo) ０．８６６８ ０．８２７１

从经验上来说,一致性(Consistency)达到０．９是条件变量构成结果变量必要条件的标准①.从

分析结果来看,在６个条件变量中,达到必要条件的是“高法治水平”.其一致性为０．９１,即在本文搜

集的３５个案例中有９１％以上的案例可以用这一条件进行解释,税收分权程度高的国家普遍具有高法

治水平.另外,“高民主与社会参与度”这一个变量也有较高的解释力,但并没有达到０．９的阈值标

准.接下来可以对去除“高法治水平”后剩下的５个条件变量的条件组合进行分析,以确定导致结果

变量的充分条件及其组合.
(三)真值表的构建

在进行条件组合分析之前,应首先设定一致性和频数的阀值.一致性阈值取值范围为０~１,通常应

该定为０．７５及以上的数值,取值低于０．７５则意味着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存在实质的不一致性,条件变

量或组合不能成为结果的充分条件.本文中设定的一致性阈值为０．９０.频数阈值是指在条件组合中隶

属程度大于０．５的案例的个数.一般来说,样本量较小时,案例频数阈值定为１,即只要有一个案例满足

对应条件组合的隶属度大于０．５就对其进行分析.当样本量较大时(比如上百个案例),就应该确定更高

的频数阈值以提高分析的准确性.本文中涉及的案例数为３５个,数量较小,因而将频数阈值设为１.据

此阀值进行程序分析得到真值表如表５所示.结果显示,本次分析一共产生了１１种组态,即１１种与给

定结果相关的条件变量的特定组合,并且没有矛盾组态的产生,且具有较高的一致性②.

表５ 真值表

fed scale pop pgdp demo 案例数 一致性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９７２９７３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０．９５７７４６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９５２８０２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０．９３３６２８

０ １ ０ ０ １ １３ ０．９００６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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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SvendＧErikSkaaning,“AssessingtheRobustnessofCrispＧsetandFuzzyＧsetQCA”,SociologicalMethods& Research,

２０１１,４０(２),pp．３９１Ｇ４０８．

一致性的计算公式为:Consistency(X≤Yi)＝∑ [min(Xi,Yi)]∑(Xi),一致性表明条件变量或组合是结果变量充分条件

的充分性,充分性越高,表明该条件变量或组合是引起结果变量的条件的可能性越高.



　　续表５

fed scale pop pgdp demo 案例数 一致性

０ １ ０ ０ ０ ２ ０．８５２６０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６ ０．８５２０６４

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０．８０６８６７

１ １ ０ ０ １ ４ ０．７７１１２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０．７２９４１２

(四)条件组合分析

条件组合分析是指在单个条件变量不构成必要条件的情况下,测量条件变量的不同组合方式对

结果的影响①.本文选择了标准分析(StandardAnalyses),对模糊集真值表进行程序分析.在该分析

模式下,可以同时得到复杂解(ComplexSolution)、简约解(ParsimoniousSolution)以及中间解(InterＧ
mediateSolution)这三个解条件.复杂解没有使用“逻辑余项”案例,即未考虑非观察案例.简约解使

用了所有的逻辑余项,但不对逻辑余项的合理性进行评价,也不包括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中间解是

根据研究者的理论和实际知识,将逻辑余项中的合理部分纳入解中,它不剔除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
因此,从包含的逻辑余项是否合理来说,中间解优于复杂解和简约解.

本文将采用中间解进行分析,它将呈现实现结果变量的各个路径的原始覆盖度(RawCoverage)、
唯一覆盖度(UniqueCoverage)以及一致性的信息.覆盖度②表明达到结果的路径对结果变量的解释

力,覆盖度越高,表明该条件变量或组合对结果的解释程度越高.原始覆盖率是所列出的条件组合导

致结果发生的案例数的占比.唯一覆盖率是指某一组合会导致结果发生,而其他组合不导致的案例

数的占比,这一指标用来度量组合对结果的重要程度和解释能力.中间解分析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中间解分析结果

中间解 原始覆盖率 唯一覆盖率 一致性

demo∗scale∗~fed ０．５３１９７２ ０．４１６５１９ ０．８７５７３１

demo∗ ~scale∗pgdp ０．２５１３３２ ０．０８６５９０ ０．９４８０７４

~demo∗~scale∗fed ０．０８２１４９ ０．０２０８７０ ０．９７８８３７

pop∗~scale∗fed ０．０７１４９２ ０．０２３９７９ １．００００００

solutioncoverage:０．７２５５７７

solutionconsistency:０．８９６３２５

　　注:“∗”表示集合的逻辑“与”运算,即所连接的条件变量一起形成一个条件组合;“~”表示集合中的“非”运算,即

该变量取值为“０”.

从分析结果来看,中间解给出了实现结果变量(以较高的税收分权程度作为考察结果)的四条

路径.
路径一:高民主与社会参与度、大政府规模、单一制国家这三个条件可以产生高的税收分权.该

组合反映了部分单一制国家,当民主与社会参与水平较高时,政府规模庞大,较高的税收分权有利于

地方政府渗透到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在该条件组合上有强隶属度的国家有１４个,分别为丹麦、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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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此前必要条件检测中,高法治水平是必要条件,因而这个变量不再纳入条件组合分析.
覆盖度的计算公式为Coverage(X≤Yi)＝[min(Xi,YI)]/(Yi).



兰、冰岛、法国、瑞典等国家.
路径二:高民主与社会参与度、小政府规模、高经济发展水平这三个条件可以产生高的税收分权.

该组合反映了部分小政府规模国家,具备较高的民主与社会参与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时,对应产生高税

收分权.在该条件组合上有强隶属度的国家有２个,为瑞士和卢森堡.
路径三:低民主与社会参与度、小政府规模、联邦制国家这三个条件可以产生高的税收分权.路

径三与路径一中的三个条件变量完全一致,但取值方向出现了完全相反的偏差.该组合反映了部分

联邦制国家,往往是小政府规模,在目前民主与社会参与水平不够高的时候,也可以将税收资源分散

至地方政府手中,实现较高的税收分权程度.在该条件组合上有强隶属度的国家只有墨西哥一个

国家.
路径四:多人口、小政府规模、联邦制国家这三个条件可以产生高的税收分权.对比路径三,多人

口这个条件取代了低民主与社会参与度,该组合反映了多人口的联邦制国家往往也会在小政府规模

下推动税收分权程度的提高.与此同时也印证了采取高税收分权程度的联邦制国家,政府规模一般

较小.在该条件组合上有强隶属度的国家只有美国一个国家.
以上四条路径总的覆盖度为０．７３,表明这四条路径对较高税收分权水平总的解释力为０．７３,解

释程度较好.而总的一致性达到了０．９０,四条路径各自的一致性都达到了０．８７之上,显著大于查尔

斯拉金(CharlesC．Ragin)所建议的０．７５的水平.因此,有理由相信这四个路径都是结果变量的

充分条件,但各自对结果的解释力存在差别.路径一的覆盖度最高为０．５３,路径二次之,为０．２５,路
径三和路径四分别只有０．０８和０．０７,这说明路径一对高税收分权度的解释力最大.另外,我们再对

这四条路径进行简化分析,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条路径:(~demo＋pop)∗~scale∗fed,即“联邦制政

体∗小政府规模”和demo∗(scale∗~fed＋~scale∗pgdp),即“单一制政体∗大政府规模”,可以更

加清晰地看出这五个条件之间的组合关系.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基本结论

本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对 OECD国家的税收分权进行了路径研究,分析了影响

各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税收分权程度的各种因素,以及不同因素组合下高税收分权的形成路径.研

究结果显示,一国的税收分权程度是国家政治结构形式、政府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法治水平、人口数

量以及民主与社会参与度等不同条件组合的结果,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单独成为税收分权程度差异

的原因.其中,高法治水平是高税收分权程度的必要条件,而高民主与社会参与度接近于必要条件.
相比于法治水平、民主与社会参与度、政府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政治结构形式和人口总量对税

收分权的影响力较弱.此外,国家政治结构形式和政府规模这两个变量通常会以“单一制政体 大政

府规模”、“联邦制政体 小政府规模”这两种组合方式出现,不同政治体制下都存在着较高税收分权程

度的体例.
(二)启示与建议

税收分权是财税体制的重要内容,但是不同国家的制度环境存在差异,在具体的税权配置问题

上,不存在整齐划一的模式,且绝对地提升税收分权程度并不意味着高效合理的财税体制.各国应针

对本国国情,从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多项因素来确定本国的税收分权模式.具体到我国,有效赋予地

方政府税权需要诸多条件,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１．以大力发展经济为前提做大政府蛋糕,为央地税收划分奠定物质基础

我国属于单一制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实行较高的税收分权,更可能接近于“单一制政体 大政府

规模”的模式,因此做大政府蛋糕才有可能奠定政府间财力划分的经济基础.另外,税收分权在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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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率提高的同时,一般会带来制度效率上的损失.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为实

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需要保证各地相对充裕的财力,从而减少分权的制度损失.因此,大力发展

经济对于有效税收分权的运行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２．不断提高税收法治水平,优化税收分权的运行环境

在必要条件分析结果中,“法治水平”是唯一的必要条件,可见法治水平在税收划分这一问题上起

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本文所分析的案例中,无论其他条件如何,较高的税收分权一定是出现在高

法治水平的国家中,这一结果与国内学者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即法治水平与税收分权具有显著

的正向关系.因此,为在我国建立合理高效的分权体系,必须有高标准的税收法治水平作为保障.这

就意味着我国应加强立法、夯实法治基础,并提高税收执法水平,确保依法治税.

３．提高民众的税收参与度,为税收分权创设主体和环境

综观实证结果中的四条路径,路径三和路径四都设定了联邦制国家这一限制条件,因此如果要考

虑我国形成有效的税收分权路径,可以从路径一和路径二着手,即“高民主与社会参与度 大政府规模

单一制国家”与“高民主与社会参与度 小政府规模 高人均 GDP”.我国明显属于政府规模较大的

单一制国家,满足路径一中的后两个条件.因此针对第一个条件,提高我国税收的社会参与度是改革

的重点.建议我们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鼓励和确保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税收立法、税收决策、税收监

督等,为多主体的税收治理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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